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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委员会  

第五十七届会议  

临时议程项目 19 

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

索马里境内的人权情况  

秘书处的说明  

 1.  2000 年 1 月 26 日 索马里人权情况独立专家莫娜 里什马维女士根据人

权委员会第 1999/76 号决议提交了一份报告(E/CN.4/2000/110 和 Corr.1) 报告以她

1999 年 11 月 14 日至 24 日对该地区的查访为依据 叙述了目前遵守人权和人道主

义法的情况 她以有关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为框架 尤其采用确认

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原则审查了这些情况  

 2.  独立专家于 2000 年 9 月 10 日辞职 接替人员正在考虑之中 秘书处向人

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本说明 以便使委员会了解索马里的目前情况 *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 转载于附件 只有英文和法文本  




















